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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文件

沪建质安〔2025〕464 号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
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

条件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区建设行政管理部门、特定地区管理委员会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工作要求，压紧压

实施工企业安全主体责任，夯实本市建筑施工领域安全基础，

现就进一步加强本市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条件管理工作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加强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置情况动态核查

依托“上海市建设市场管理信息平台”（以下简称“建管平

台”），每月对本市建筑施工企业的主要负责人、项目负责人和

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（以下简称“建筑施工企业安管人员”）

配置数量进行核查。对于人员配置数量不符合安全生产许可条

件的，将通过建管平台对企业进行提醒，督促企业加强人员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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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。对于人员配置数量严重不足的，将责令企业限期整改，同

时将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电子证书状态调整为“其他”，无法承

接新业务（含采用招投标方式发包的项目和直接发包的项目）。

企业在安全管理人员配置符合标准后，可通过建管平台申请恢

复安全生产许可证“有效”状态。对于逾期未改正的企业，由

市、区两级建设管理部门实施安全生产许可证暂扣、吊销等行

政处罚。

二、加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动态核查

为严厉打击证书挂靠等违法违规行为，将每月对本市建筑

施工企业安管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进行动态核查。对发

现的建造师证书注册单位与建筑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

考核合格证书所在单位不一致的、建筑施工企业安管人员长期

不在本单位履职的，将对其建筑施工企业安管人员安全生产考

核合格证书电子证照的状态调整为“其他”。申请本市审批的建

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，建筑施工企业安管人员一年内已

在其他两家及以上不同企业办理过安全生产许可证业务的，在

安全生产许可证审批中不作为有效人员认定。

三、加强电子证照状态异常核查工作

市、区两级建设管理部门应加强对辖区建筑施工企业及建

设工程参建施工企业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考

核合格证书电子证照的查验工作。对于非“有效”状态的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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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许可证，要根据《上海市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批后

监督管理办法》（沪建规范〔2024〕10 号）对企业开展安全生产

许可证动态监管，督促企业及时恢复安全生产条件。对于施工

企业及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持有非“有效”状态安全

生产考核合格证书的，应督促企业及时更换安全生产管理人员

或恢复证书有效状态，未要求及时整改的，应严格按照重大事

故隐患判定标准和有关法律法规对企业及其主要负责人落实

“一案双罚”。

本通知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。

2025 年 9 月 17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
抄送：市安委办。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25年9月1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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